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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

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不

会对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影响。 

2、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不考虑汇率影响，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减

少公司 2024 年度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约 152.90 万元，预计增加 2024 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129.97 万元，最终影响金额以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也将对以后年度固定资产折旧额、净利润产生影响。 

 

公司于 2024年 4月 1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对会计估计进行变

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一）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第十五条“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

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以及第十九

条“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

方法进行复核。使用寿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固定资产使用 



寿命”的规定，公司以谨慎性原则为前提，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 

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 

近年来公司业务发展较快，公司的自建房屋及建筑物逐步增多，随着房屋建

造技术的进步及建筑新材料的使用，公司新增房屋建筑物均采用较高的建筑设计

和施工标准，主要为钢筋混凝土或钢结构，预计使用寿命相对较长。 

自建房屋建筑物采用了多种耐用和高质量的建筑材料，结合了现代的建筑技

术和施工工艺，同时考虑了安全防火、抗震等级以及维护保养等因素，能够满足

长期使用的需求。基于此情况，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对

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根据新的信息、经验积累及实际情况发展变化，公司拟根

据实际可使用情况将部分房屋及建筑物折旧年限估计由 20 年调整为 20-40 年，

依据合理、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 

（三）会计估计变更前后对比 

资产类别 
变更前 变更后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房屋及建筑物 20 5% 20-40 5%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以

下简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

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

不会对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不考虑汇率影响，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减少公

司 2024 年度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约 152.90 万元，预计增加 2024 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129.97 万元，最终影响金额以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也将对以后年度固定资产折旧额、净利润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仅不会使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年度报告的盈亏性质发

生变化，而且对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所有者



权益的影响比例均不超过 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

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估计

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适应公司业务发展和内部资

产管理的需要，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以前年度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并将相关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2024 年 4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经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适应公司业务发展和内部资产管理的需要，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

量，能够确保会计核算的严谨性和客观性，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

信息，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涉

及对已披露的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变更内容及审批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公司董事会全体

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2024 年 4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公允、



恰当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适应公司业务发展和内部资产管理的需

要。本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3 日 


